
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权责清单事项分表（共8项）

序号
权力类

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许可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

消防救援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
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公众聚集场
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位或者
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
全检查，作出场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
管理规定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并
对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消防救援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许可。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消防技术标
准和管理规定，及时对作出承诺的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核查。
申请人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消防救援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对该场所进行检查。
经检查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应当予以许可。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
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
5、事后监管责任：根据“双随机”系统抽查计划，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第七十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
查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
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
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2 行政处罚

公众聚集场所未经
消防救援机构许

可，擅自投入使用
、营业的，或者经
核查发现场所使用
、营业情况与承诺
内容不符的。核查
发现公众聚集场所
使用、营业情况与
承诺内容不符，经
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整改或者整改
后仍达不到要求

的，依法撤销相应
许可。

消防救援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5条公众
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建设单
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
消防安全检查。
第58条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
许可，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或者经
核查发现场所使用、营业情况与承诺内
容不符的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
关人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
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
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第七十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
查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
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
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3 行政处罚

2.消防设施、器材
或者消防安全标志
的配置、设置不符
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未保持
完好有效，损坏、
挪用或者擅自拆除
、停用消防设施、
器材；占用、堵塞
、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或者有其
他妨碍安全疏散行
为；埋压、圈占、
遮挡消火栓或者占
用防火间距；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
车通道，妨碍消防
车通行；人员密集
场所在门窗上设置
影响逃生和灭火救
援的障碍物；对火
灾隐患经消防救援
机构通知后不及时
采取措施消除。

消防救援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
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二）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
消防设施、器材的；
（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
的；
（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
用防火间距的；
（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
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六）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
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七）对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
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
个人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第五项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
关人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
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
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第七十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
查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
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
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4 行政处罚

3.生产、储存、经
营易燃易爆危险品
的场所与居住场所
设置在同一建筑物
内，或者未与居住
场所保持安全距

离；生产、储存、
经营其他物品的场
所与居住场所设置
在同一建筑物内，
不符合消防技术标

准。

消防救援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1条生产
、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与
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或者未
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责令停产
停业，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
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
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符合消
防技术标准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第
6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
罚：
（一）违反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定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
毁易燃易爆危险品的；
（二）非法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
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三）谎报火警的；
（四）阻碍消防车、消防艇执行任务
的；
（五）阻碍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的。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
关人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
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
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第七十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
查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
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
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5 行政处罚

4.指使或者强令他
人违反消防安全规
定，冒险作业；过
失引起火灾；在火
灾发生后阻拦报

警，或者负有报告
职责的人员不及时
报警；扰乱火灾现
场秩序，或者拒不
执行火灾现场指挥
员指挥，影响灭火
救援；擅自拆封或
者使用被消防救援
机构查封的场所、
部位；故意破坏或
者伪造火灾现场。

消防救援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2条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一）
违反有关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生产
、储存、运输、销售、使用、销毁易燃
易爆危险品的；（二）非法携带易燃易
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的；（三）谎报火警的；（四）
阻碍消防车、消防艇执行任务的；

（五）阻碍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的、第63条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下拘
留：（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
、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二）
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具有火灾
、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的、
第64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
下罚款：（一）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
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二）过
失引起火灾的；（三）在火灾发生后阻
拦报警，或者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
时报警的；（四）扰乱火灾现场秩序，
或者拒不执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影
响灭火救援的；（五）故意破坏或者伪
造火灾现场的；（六）擅自拆封或者使
用被消防救援机构查封的场所、部位的

。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
关人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
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
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第七十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
查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
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
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6 行政处罚

5.人员密集场所使
用不合格的消防产
品或者国家明令淘
汰的消防产品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电器产
品、燃气用具的安
装、使用及其线路
、管路的设计、敷
设、维护保养、检
测不符合消防技术
标准和管理规定
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

消防救援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5条违反
本法规定，生产、销售不合格的消防产
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由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的规定从重处罚。
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的消防产品或
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第66条电器产品、燃气用具
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
敷设、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消防技术
标准和管理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可以并处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关
、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违反本法第
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或者
给予警告处罚。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
关人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
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
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第七十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
查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
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
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7 行政处罚
6.不履行组织、引
导在场人员疏散义

务的处罚

消防救援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8条人员
密集场所发生火灾，该场所的现场工作
人员不履行组织、引导在场人员疏散的
义务，情节严重，尚不构成犯罪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
关人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
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
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第七十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
查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
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
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8 行政处罚
7.消防技术服务机
构出具虚假、失实

文件的处罚

消防救援大
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9条消防
产品质量认证、消防设施检测等消防技
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文件的，责令改
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给他
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
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责令停止
执业或者吊销相应资质、资格。前款规
定的机构出具失实文件，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造成重大损
失的，由原许可机关依法责令停止执业
或者吊销相应资质、资格。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
关人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对
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
集体讨论决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逾期不履行的，依
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8.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第七十一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
查合格、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二）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
限内履行职责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整改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
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
救援无关的事项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